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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先后收到公司股东上海和平大宗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和平”）提交的《关于增加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临时提案的函》和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基金”）提
交的《关于增加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上海和平、财信基金分别提议在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
加审议《关于提名王建先生为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临时提案》和《关于提名邓海滨先生为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临时提案》。

除上述增加的临时提案及有关编码序号外，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告的原
股东大会通知其他内容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5 月 10 日于发布的《关于
2019 年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以及 2020 年 5
月 11 日于发布的《关于 2019 年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的更正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5:00 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3 号财信大厦 13 层会议室
召开。 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 9:15-15:00。

5、 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地点：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3 号财信大厦 13 层会议室。

7、股东出席会议的整体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9 人，代表股份 188,218,59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60.40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79,701,65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58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8 人，代表股份 108,516,93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34.828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6 人，代表股份 42,894,77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13.767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6 人，代表股份 42,894,77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13.7671％。

二、会议表决情况
提案 1� �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7,467,0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07％；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94％；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43,27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480％； 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77％；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84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2� �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7,467,0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07％；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94％；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43,27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480％； 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77％；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84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3� �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7,467,0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07％；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94％；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43,27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480％； 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77％；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84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4� �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7,467,0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07％；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94％；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43,27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480％； 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77％；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84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5� �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7,467,0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07％；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94％；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43,27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480％； 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77％；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84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6� � 关于聘任 2020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7,467,0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07％；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94％；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43,27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480％； 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77％；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84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7� � 关于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7,765,4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75％；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44％；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143,27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480％； 反对 24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77％；弃权 50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843％。

本提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 8� �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8.01.候选人：选举邓海滨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02. 候选人： 选举王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

147,622,7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8.43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8.01.候选人：选举邓海滨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02. 候选人： 选举王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

32,321,0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3497％。
表决结果：王建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董事选举，主要股东达成共识，通过引入生物医药领域专业人士，

增强公司董事会专业力量配置，有利于公司未来推动主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秋月、文立冰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
及提案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
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3: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广州圆路 1 号广州圆大厦 32 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周奕丰
（六）会议出席情况：
1、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42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20,082,0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73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16,673,876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05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08,1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328%。
2、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9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08,1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8%。 该等中小股东均通过网络投票
方式表决。

（注 ：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公司股份总数 - 已回购股份数量 =2,
588,713,789 股 -21,711,700 股 =2,567,002,089 股）

3、公司 7 名董事、3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第一创业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宋垚先生列席会议，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单云涛律师、吴涵
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七）其他
1、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股东利

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股东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股
东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2、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 2019 年度工作述职。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无否决和

修改议案的情况，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 1,018,607,2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554%；反

对 1,247,28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23%； 弃权 22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33,3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6.7275%； 反对

1,247,2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6.5972%；弃权 227,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6752%。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 1,018,607,3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554%；反

对 1,394,28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67%； 弃权 8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7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33,4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6.7305%； 反对

1,394,2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0.9105%；弃权 80,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3591%。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 1,018,708,7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54%；反

对 1,145,78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123%； 弃权 22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2,034,8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9.7057%； 反对

1,145,7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3.6191%；弃权 227,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6752%。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结果：
同意 1,018,708,7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54%；反

对 1,145,78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123%； 弃权 22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2,034,8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9.7057%； 反对

1,145,7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3.6191%；弃权 227,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6752%。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1,018,708,7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54%；反

对 1,145,78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123%； 弃权 22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2,034,8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9.7057%； 反对

1,145,7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3.6191%；弃权 227,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6752%。

六、 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 1,018,607,2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554%；反

对 1,247,28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23%； 弃权 22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33,3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6.7275%； 反对

1,247,2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6.5972%；弃权 227,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6752%。

七、审议通过《关于支付 2019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1,018,618,7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566%；反

对 1,235,78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11%； 弃权 22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44,8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7.0650%； 反对

1,235,7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6.2598%；弃权 227,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6752%。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1,018,708,7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54%；反

对 1,370,1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43%；弃权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2,034,8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9.7057%； 反对

1,370,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0.2033%；弃权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910%。

九、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及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表决，关联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
司、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
同意 169,169,4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358%；反对

1,247,3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7310%；弃权 227,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3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33,3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6.7275%； 反对

1,247,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6.6002%；弃权 227,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6723%。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1,018,607,2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554%；反

对 1,247,28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23%； 弃权 22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33,3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6.7275%； 反对

1,247,2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6.5972%；弃权 227,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6752%。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1,018,607,2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554%；反

对 1,471,6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43%；弃权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1,933,3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6.7275%； 反对

1,471,6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3.1815%；弃权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910%。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1,018,708,7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54%；反

对 1,370,18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43%；弃权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2,034,84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9.7057%； 反对

1,370,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40.2033%；弃权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910%。

三、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单云涛律师、吴涵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结论

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

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四、备查文件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59
债券代码：128085 债券简称：鸿达转债

证券代码：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20-052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适
应机器人减速器业务发展的需要，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
司，并拟将公司与机器人减速器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知识产权及人员划转至子
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相关手续，并领取了玉环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浙江环动机器人关节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靖
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13 日

营业期限：2020 年 5 月 13 日至长期
营业场所：浙江省玉环市玉城街道机电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器人关节、精密减速器、精密仪器装置、传感器、液压传

动装置及配件、机电一体化传动与驱动装置、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制造及销
售；精密传动、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的技术研究及推广、技术咨询、试验检测、工程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985 证券简称：北摩高科 公告编号：2020-008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代

码：002985，证券简称：北摩高科）股票交易价格连续 2 个交易日内（2020 年 5 月 15
日、2020 年 5 月 18 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预计 2020 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6,600.00 万元至

6,900.0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10%-15%。
上述 2020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只是公司初步预测。 若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初步

预测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露，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的风险及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有关公司风
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

3、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8 日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敖东转债”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 根据《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出席会议的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债券面值总额的债
券持有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2、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
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
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可转债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吉林敖东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
简称“《会议规则》”的规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敖东转债”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现将会议情况
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郭淑芹
3、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00
4、会议召开及投票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记名方式投

票表决。
5、债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1 日（以该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6、会议地点：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 2158 号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募集说明书》以及《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会议权益登记日 2020 年 5 月 11 日， 公司未偿还的债券总张数为

24,074,690 张，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含代理人）共 2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本次债券 2,504,541 张，合计持有的债券面值总额 250,454,100 元，占公司
未偿还有表决权的本次债券总张数的 10.40%。

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上述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募集说明书》和《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 经律师确认，上述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
法、有效。

三、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33）。
2、表决结果：同意 2,504,541 张，占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其

代理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100%；反对 0 张，占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
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0%；弃权 0 张，占出席
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0%。

上述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债券面值总额的债券持有人同意，
满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所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的条件。

据此，上述议案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姗姗、王中乾
3.�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

集人与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募集说明书》《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敖东转债”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2、公司“敖东转债”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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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 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 股东大会的主持人：郭淑芹女士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

11:30 和 13:00—15: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

15， 结束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5:00。
6． 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7．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1 日。
8．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5）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合计【171】人，代表股

份数【401,242,8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996】%。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数【389,641,0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3.5021】%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 【165】 人， 代表股份数
【11,601,8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75】%。

9.会议地点：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 2158 号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情况

序号 审议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审议公司 2019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397,105,516 98.9689 3,917,075 0.9762 220,230 0.0549 通过

2.00 审议公司 2019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397,105,516 98.9689 3,920,075 0.9770 217,230 0.0541 通过

3.00 审议公司 2019 年度报告
及摘要 397,096,316 98.9666 3,722,475 0.9277 424,030 0.1057 通过

4.00 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工作报告 397,109,316 98.9698 3,715,575 0.9260 417,930 0.1042 通过

5.00 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396,390,195 98.7906 4,685,996 1.1679 166,630 0.0415 通过

6.00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及其利息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396,721,195 98.8731 4,114,996 1.0256 406,630 0.1013 通过

7.00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97,063,946 98.9585 3,727,745 0.9290 451,130 0.1124 通过

8.00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397,125,216 98.9738 3,631,775 0.9051 485,830 0.1211 通过

9.00 审议关于修改《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397,125,316 98.9738 3,689,575 0.9195 427,930 0.1067 通过

10.00 审议关于修改《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397,292,716 99.0155 3,544,975 0.8835 405,130 0.1010 通过

注：1.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上述表中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序号 审议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审议公司 2019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87,165,467 95.4686 3,917,075 4.2902 220,230 0.2412 通过

2.00 审议公司 2019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87,165,467 95.4686 3,920,075 4.2935 217,230 0.2379 通过

3.00 审议公司 2019 年度报告
及摘要 87,156,267 95.4585 3,722,475 4.0771 424,030 0.4644 通过

4.00 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工作报告 87,169,267 95.4727 3,715,575 4.0695 417,930 0.4577 通过

5.00 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86,450,146 94.6851 4,685,996 5.1324 166,630 0.1825 通过

6.00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及其利息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86,781,146 95.0477 4,114,996 4.5070 406,630 0.4454 通过

7.00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87,123,897 95.4231 3,727,745 4.0828 451,130 0.4941 通过

8.00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87,185,167 95.4902 3,631,775 3.9777 485,830 0.5321 通过

9.00 审议关于修改《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87,185,267 95.4903 3,689,575 4.0410 427,930 0.4687 通过

10.00 审议关于修改《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87,352,667 95.6736 3,544,975 3.8827 405,130 0.4437 通过

注：1.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上述表中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关于董事 2019 年度履

职考核的议案》、《2019 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关于监事 2019
年度履职考核的议案》、《2019 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2019 年度
经营管理层履职情况、绩效考核情况和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姗姗、王中乾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